範例參考
○○○(處、室名稱)職員輪調原則(草案)
○年○月○日○年度第○次○會議通過
1、 ○○○為培育人才，有效運用人力增進職員行政歷練，落實職務代理及提升行政效能，特訂定本原則。
2、 本原則所稱之職員，指本○編制內公務人員及校務基金工作人員。
3、 本原則所稱職務輪調，係指本○職員於組內、組間及跨單位之職務輪調。
4、 本○各組同仁在該組服務滿3年以上，可提出輪調申請，服務滿6年以上，則必須輪調；輪調方式可於組內與同組同仁互調，亦可調任另一組別。本○內部職務出缺時，優先由○內同仁申請輪調。
5、 每三年由本○主管人員綜合考量單位業務運作情形，應有一名同仁進行跨單位輪調，惟如業務具專門性或特殊性者，得專簽請校長同意不參與輪調。
6、 本原則未規定事項，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7、 本原則經○○○(處、室、中心)會議通過，陳請主管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